湖州师范大学本科生校外实习三方协议（模板） 

甲方：湖州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学院 
乙方（学生姓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实习单位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

为确保学生实习实训安全，圆满完成实习实训任务，保障各方权益、明确责任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1.实习岗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实习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实习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实习期限：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 年  月  日止。 

一、甲方责任

1.对丙方提供的实习岗位安全性进行审核备案；在参加实习实训前，甲方为乙方购买全程保险，对乙方进行安全教育。

2.在实习实训期间，甲方指定校内指导教师，每周了解学生实习实训情况，与实习实训单位进行协调沟通，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。

3.甲方动态跟踪监管乙方实习情况，协助处理乙方在实习期间的意外事件、劳资纠纷等。

二、乙方责任

1.乙方应认真履行实习期间的各项安全要求，全面遵守和履行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守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及保密规定。在实习实训单位指导下工作，正确使用劳动防护设备，严禁擅自行动，操作未授权设备或从事协议外活动。

2.乙方严禁在工作时间内外出游玩，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工作规定，确保自身安全，以防意外事故发生；严禁一切危险、违法活动。

3.乙方在实习期间由于自身原因给学校、实习单位及个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损失的，责任由乙方本人承担。

4.乙方人身安全责任的主体是乙方本人，乙方在实习实训期间（含自行往返实习实训单位途中）发生人身意外伤害、重大突发疾病等情况，则按法律规定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主体责任。乙方在实习期间，因个人行为失误，造成实习单位财物损失的，乙方应按损失财物原价金额进行赔偿。

三、丙方责任

1.提供符合乙方专业能力的实习岗位和内容，指派专业指导人员对乙方进行实习指导与日常管理。  

2.对乙方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，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的实习场所、设备及劳动防护用品。  

3.实习期间乙方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，每周不超过40小时。不得安排乙方加班，上夜班。

    4.严禁安排乙方从事高空、井下、放射性、高毒、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安全隐患的实习作业；严禁向乙方收取费用和扣押财物或证件；严禁单方面变更实习岗位或地点、调岗或无故终止实习。 
5.实习期满时，对乙方在实习实训期间的表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或鉴定。

四、安全管理专项条款

1.安全责任主体  

甲方为乙方购买实习期内的全程保险，乙方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由丙方承担主要管理责任，甲方承担协同管理责任。

2.意外伤害处理流程

（1）丙方立即组织送医→（2）通知甲方及乙方紧急联系人→（3）三方共同取证→（4）按保险流程理赔→（5）依责任认定承担补充赔偿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.如果乙方因违反本协议以及学校、实习实训单位的其它相关安全制度、安全条例、操作规程等，由于自身原因而引起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事故，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。

2.乙方实习实训期间，确需中途离开单位或终止工作，必须提前征得校内外指导教师的同意批准，并办理请假手续后方可离开。否则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安全责任，由乙方承担。

以上未尽事宜，三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学院、学生、实习单位各执一份，自三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后生效。

 
 
甲方：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丙方：

（负责人签字）       （学生签字）　　    （负责人签字）　　

单位公章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年　月  日　　　    年  月  日               年  月  日

